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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74.htm 一、法律部门 （一）法

律部门的概念 法律部门，也叫部门法，是根据一定标准和原

则所划定的调整同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划

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和原则 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

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方法。

法律部门如何划分，这是研究法的体系的核心问题。划分法

律规范属于哪个部门或制度，不是主观的、形式上的因素决

定的，而在于由客观实际情况决定的。这种客观实际情况就

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法律调整的方法。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指

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决定要由不同

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当某些构成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在性质

上不属于同一类，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可以构成

一个法律部门或法律制度。法律调整对象即社会关系是划分

法的部门的主要标准，但不是惟一的标准。因为构成调整对

象的社会关系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以对象类划分的

话，必然会产生无数部门。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还应有另

一个标准，这就是法律调整方法。法律调整方法是作用于一

定社会关系的特殊的法律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法律调整的方

法指明了某种社会关系是怎样被调整的，这使得各部门法得

以区别。当然，在划分法律部门时仅依靠调整对象和调整方

法这两个客观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考虑一些原则，使法律部

门的划分更加科学合理。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粗细恰当。划分法律部门时应注意粗细之间



保持适当平衡，既不应太粗，也不宜过细，以利于人们了解

和掌握本国全部现行法。第二，多寡合适。在划分法律部门

时要考虑有关法律、法规的多寡，如果有些社会关系相应的

法律规范很少，要考虑是否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

有些社会关系与领域中法律规范数量众多，则应分别划分几

个法律部门。第三，主题定类。即在划分法律部门时要考虑

到法律规范的主题或主导精神来定其部类归属。原则上是一

项规范，一个规范性文件不得兼跨不同法律部门。第四，逻

辑与实用兼顾。即划分法律部门既要有一定的逻辑根据，不

必过于拘泥，从实际出发，考虑在制定或即将制定的法律，

把握法律的发展趋势。还要善于区别各法律部门之间必要的

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与实用兼顾。 二

、法律体系 (一)法律体系的涵义 法律体系，也称为部门法体

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

的整体。法律体系是一国国内法构成的体系，不包括完整意

义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法构成的体系

，反映一国法律的现实状况，它不包括历史上废止的已经不

再有效的法律，一般也不包括尚待制定生效的法律。 （二）

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的关系 法律体系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法

的内部结构，而立法体系（或称规范性文件体系、法的渊源

体系）则指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系统，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

关系。立法体系反映法律体系，以法律体系为基础，但并不

等于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

具体表现在： 1. 法律体系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法的内部结构

；而立法体系则是指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系统，二者是内容



与形式的关系。 2. 法律体系的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

门、部门群；而立法体系的纵向结构则是同发布规范性文件

的国家等级结构是一致的。 3. 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是分为不

同的部门制度；立法体系的横向结构则是不同法律部门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 4. 立法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法律规范，因为除

制定法外，还有习惯和立法解释，并且立法体系中还有一些

过时或失效的规定；而法律体系不仅包括习惯和立法解释，

而且只能指一国现行法构成的体系。 （三）法律体系与法学

体系的关系 法律体系是法学体系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和基

础，但法学体系的范围比法律体系要广泛得多。法律体系在

一个国家中一般只有一个，而法学体系在一个国家中会出现

多个体系并存的情况 。 （四）法律体系与法系的关系 法系是

根据法的历史传统对法所作的分类。法律体系和法系是不同

的，二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1. 法系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若干个在形式上、外部结构上具有相同特征的法所组成，而

法的体系则仅由一国的法所组成。 2. 构成一定法系的法是跨

历史时代的，不仅包括若干国家的现行法，而且包括与这些

法在形式结构上有传统联系的历史上存在的法，而法律体系

则只能由一国现行法构成，它不仅不包括一国历史上存在的

法，而且不包括完整意义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 3. 法系是资

产阶级法学家根据法在形式上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的联系对各

国的法进行分类所使用的概念，而法律体系只能由一国现行

法所构成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并由这些规范构成的内容和谐

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当代中国法律体系 （一）当代

中国的法律部门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通常包括下列部门：宪

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等。 （二）“一国两

制”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 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国

的法律虽然有着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种种差异，

但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法律体系，中国不存在两个以上法律

体系并存的情形。这是因为：第一，在“一国两制”之下，

我国的国家主权和立法权都是统一的。尽管内地与港、澳、

台地区在具体享有和行使立法权有些不同，但我国制定国家

根本大法的最高立法权是惟一的。第二，由于香港、澳门基

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而宪法是我国全部法律统一的中心

和出发点，这决定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统一的。这表明虽然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与内地的法律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并

不意味着我国法律体系的矛盾。第三，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虽

然分属于不同的法系，但法系背景的差异不影响一国法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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